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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3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3]10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国内外自动化仓库的消防技术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参考国内外先进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选址与总平面布置、建筑、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通风设施、电气。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防火防爆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

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沥

滘路 292 号中交南方设计大厦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邮编：510290）。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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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预防仓库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立体仓库消防设计，存储物品含甲类第

1 项、乙类第 1 项、乙类第 3 项、乙类第 4 项、乙类第 6 项火灾危险性货物。 

不适用于有毒有害的、空气或氧化剂混合易发生燃烧甚至爆炸的粉末、遇湿

受潮会产生自燃自爆的粉末、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

极度危害、高度危害和放射物质的危险货物。 

1.0.3  仓库的消防安全应立足于自防自救，采用的消防安全措施应结合立体仓库

储存物品的特点，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技术可靠。 

1.0.4  仓库的防火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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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智能立体仓库 Intelligent high rack storage 

由自动化存储设备及系统组成，具备可感知、可计算、可交互、可延展、可决策

的功能，智能硬件包括自动导引运输车、物流机器人、配送机器人、无人叉车等；

智能硬件通过感知系统可以联网，组成智能系统，是“硬件设备、软件系统、网

络”的有机组合。 

2.0.2  危险货物 dangerous goods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

经营、使用和处置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

的物质和物品。 

2.0.3  定压贮存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Constant pressure storage type carbon dioxide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二氧化碳灭火剂在压力5.1 MPa～5.3 MPa条件下，且温度为＋15.1 ℃～＋16.7 ℃

下贮存的灭火系统。 

2.0.4  抗溶高倍泡沫液 alcohol-resistant high expansion foam concentrate：高倍数

泡沫释放到醇类或其他极性溶剂表面时，可抵抗其对泡沫破坏性的泡沫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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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 

3.0.1  仓库的库址选择应根据储存物品的来源、流向、运输方式、建设条件、地

域环境、重要程度，以及与邻近的居民区、国家规定的重要建（构）筑物、设施

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综合考虑库址的具体位置，宜布置在城市边缘地带。 

3.0.2  仓库的库址选择应符合所在区域的城市（镇）规划、环境保护、防火防爆

安全和职业卫生的要求，并具备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等配套条件，交通运输

应便利。 

3.0.3  仓库应按照项目的安全评价结论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3.0.4  独立建设的仓库项目与库外居民区、公共建筑物、工矿企业、石油化工企

业、交通线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0.3 条要求，且不得小于表 3.0.4 的规

定。 

表 3.0.4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与库外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单位：m） 

序号 项目设施名称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 

1 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建筑外墙线） 100 

2 相邻企业（围墙或用地边界线） 50 

3 铁路 
国家铁路线（中心线） 35 

工业企业铁路线（中心线） 30 

4 国家或工业区铁路编组站（铁路中心线或建筑物） 35 

5 公路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路边） 30 

其他公路（路边） 20 

6 
I、II 级国家架空通信线路 

（地面正投影线） 
40 

7 架空高压电力线路（地面正投影线） 1.5 倍塔杆高度且不小于 40 

8 通航的江、河、湖、海岸边 20 

9 爆破作业场地 300 

3.0.5  仓库项目应采取防止泄漏的危险物品和受污染的消防水排出围墙外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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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仓库应与物品的包装、分拣、灌装、装卸单元等统一规划、集中布置。 

3.0.7  独立建设的仓库与库内各建构筑物、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0.7

的规定。 

表 3.0.7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与库内周边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单位：m） 

序号 项目设施名称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 

1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 20 

2 甲类厂房或设施 30 

3 乙类厂房或设施 25 

4 丙类厂房或设施 20 

5 
办公楼、控制室、食堂等人员集中建筑及消

防泵房 
45 

6 
变配电间、空压站、发电机房、锅炉房等公

用工程建筑 
35 

7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8 污水处理场 25 

9 叉车充电间 15 

10 输送廊道、架空管廊 3 

11 围墙 15 

12 高层民用建筑、高层办公楼 50 

注 1：防火间距起止点参考 GB50160《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附录 A。 

3.0.8  占地面积大于 1500m
2 的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沿建筑

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6m，路面内缘转弯

半径不宜小于 12m，路面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5m。环形消防车道应至少有两处与

其他车道相连通。 

3.0.9 大型仓库项目应与周边企业或城镇（园区）消防站协商组成联防。当不具

备消防协作条件时，大型仓库项目应建立企业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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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 

4.1  一般要求 

4.1.1 仓库建筑应独立设置，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4.1.2 仓库建筑应采用单层。 

4.1.3 仓库的平面布置、单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

许建筑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4.2  耐火等级和安全疏散 

4.2.1  仓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4.2.2  仓库内防火分区之间必须采用防火墙分隔，防火墙不应开设门窗洞口，其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 

4.2.3  仓库的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 A 级。 

4.2.4  仓库的疏散和安全出口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4.2.5  仓库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并能从仓库内打开。 

4.3  防护区 

4.3.1  二氧化碳全淹没灭火系统、高倍数泡沫全淹没灭火系统和注氮控氧防火系

统应使用于空间相对密闭的防护区。 

4.3.2  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宜设为一个防护区，防护区不应跨防火分区设置。 

4.3.3  当仓库采用二氧化碳全淹没灭火系统时，防护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93 中的有关要求。其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

火极限均不应低于 0.5h，围护结构及门窗的允许压强不宜小于 1200 Pa。防护区

应设置泄压口，泄压口宜设置防护罩。 

4.3.4  当仓库采用高倍数泡沫全淹没灭火系统时，其防护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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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 中的有关要求。 

4.3.5  当仓库采用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时，防护区的门应能自行关闭，防护区的气

密性应符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 

189 中的有关要求。 

4.4  仓库的防爆 

4.4.1  仓库内存在爆炸危险的防火分区或防护区应设置泄压设施。 

4.4.2  仓库宜采用轻质屋面板作为泄压面积，当采用轻质墙体侧面泄压时，应避

开人员集中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 

4.4.3  可能产生爆炸性混合气体或在空气中能形成粉尘、纤维等爆炸性混合物的

仓库，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 

4.5  其他 

4.5.1  仓库的结构形式宜采用库架分离式。 

4.5.2  货架应在火灾初期保持结构稳定，货架中的主要承重钢结构构件宜采用耐

火钢材制作，其性能应符合《耐火结构用钢板和钢带》GB/T 28415 中的有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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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仓库应设置灭火设施，其配置应根据货种危险性和仓储工艺等综合确定，

灭火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仓库应设置室外消火栓，并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的要求； 

2. 甲类仓库宜采用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及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或高倍数泡沫灭

火系统。 

3. 乙类仓库宜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或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5.1.2 消防泵站的设置应满足《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 的要求。 

5.2  消防给水系统 

5.2.1  仓库的消防给水的水源可由天然水源、市政给水管网或消防水池、消防水

罐供给。 

5.2.2  消防用水应优先选择淡水，海水宜作为应急水源。以海水为消防水源时， 

消防设备及管路系统应采取防海水腐蚀和水生物滋生的措施。 

5.2.3  利用天然水源时，应确保极端低水位或枯水期最低水位和冬季消防用水的 

可靠性，并应设置可靠的取水设施。 

5.2.4  利用园区给水管网作为消防水源时，园区给水管网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2 

条。当其中 1 条发生事故时，另 1 条应能满足 100%的消防用水和 70%的生活、

生产用水总量的要求。消防用水由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罐供给时，进水管应能满足

消防水池、消防水罐的补充水和 100%的生活、生产用水总量的需求。 

5.2.5  当直接利用外部水源不能满足消防用水量、水压和火灾延续时间内消防用

水总量要求时，应配置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罐，并应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GB50160 和《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 的规定。 

5.2.6  仓库的消防用水量，应为外消火栓用水量和泡沫用水量，同时工作最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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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的总和。 

5.3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5.3.1  仓库的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应采用淹没式灭火措施，除应执行本规范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51 的有关规

定。 

5.3.2  水溶性液体化学品应选用抗溶高倍数泡沫液。 

5.3.3  当采用海水作为消防水源时，应选用适用于海水的高倍数泡沫液。 

5.3.4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淹没时间不应超过表 5.3.4 的规定。系统自接

到火灾信号至开始喷放泡沫的延时不应超过 1min。 

表 5.3.4 淹没时间（min） 

可燃物 
高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单独使用 

高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联合使用 

闪点不超过 40℃的液体 2 3 

闪点超过 40℃的液体 3 4 

5.3.5  高倍数泡沫原液的储量，应不少于扑救设计最大的防护区一次火灾所需要

的泡沫原液量、充满管道的泡沫混合液中所含泡沫原液量之和。 

5.3.6  泡沫液泵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液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应满足系统最大设计要求，并应与所选比例

混合装置的工作压力范围和流量范围相匹配，同时应保证在设计流量范围内泡沫

液供给压力大于最大水压力。 

2. 泡沫液泵的结构形式、密封或填充类型应适合输送所选的泡沫液，其材

料应耐泡沫液腐蚀且不影响泡沫液的性能。 

3. 泡沫液泵应能耐不低于 10min 的空载运转。 

5.3.7  高倍数泡沫液储罐宜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且与高倍数泡沫液直接接触的

内壁或衬里不应对高倍数泡沫液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5.3.8  高倍数泡沫液储罐宜设置取液接口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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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高倍数泡沫混合液管道应采取排空和冲洗的措施。 

 

5.4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5.4.1  仓库应采用全淹没的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储存桶装低沸点易燃液体仓库应

设置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灭火剂二氧化碳存储的装置可采用高压系统、定压贮压

式系统和低压系统三种形式，除应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93 的有关规定。 

5.4.2  当灭火剂储存装置采用定压贮存式二氧化碳灭火设备时，其设备至少由贮

存装置、总控阀、驱动装置、喷嘴、超压泄放装置、信号反馈装置、控制器、制

冷机组和加热装置等部件构成，除应符合《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 

GB19572 的规定，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二氧化碳灭火剂应在＋15.1 ℃～＋16.7 ℃条件下贮存，贮存压力应通过

制冷机组和加热装置控制在 5.0 MPa～5.3 MPa，加热装置应能保证 4h 内将贮存

压力从 4.9MPa 上升到 5.15MPa。 

2. 灭火剂贮存容器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 6.3 MPa。  

3. 超压泄放装置应采用安全泄放膜片，其泄放动作压力应为 6.3 MPa±0.315 

MPa。 

4. 总控阀、选择阀、充装阀、平衡阀、检修阀的公称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6.3MPa，

贮存装置上应设高、低压力声光报警装置，高压报警压力为 5.4 MPa±0.05 MPa，

低压报警压力为 4.9 MPa±0.05 MPa。 

5.4.3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管网和喷头应均匀布置。喷头应按《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及部件通用技术条件》GB16669 进行最不利点的全淹没喷头喷射特性试验，应

能保证最不利点喷头压力为 1.4 MPa±0.1 MPa，且试验结果应符合《二氧化碳灭

火系统及部件通用技术条件》GB16669 中 5.6.9 的规定。 

 

5.5  注氮控氧系统 

5.5.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应至少包含下列组件：供氮装置、氧气检测装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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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压力监测装置、管网系统、注氮喷头等，除符合《惰化防爆指南》GB/T 3724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189 外，尚应符合以下的要求： 

1. 供氮装置的供氮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供氮流量不应小于设计需要量； 

2）供氮压力范围为：0.3~0.8MPa； 

3）供氮纯度不应小于 97%。 

2. 氧气检测装置应符合《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GB 

12358 的规定。 

1）应符合使用环境要求，防护区内存在特殊环境时，允许采用远程采样

方式进行在线检测。 

2）采用远程采样方式的在线检测装置应具备样气抽取、净化设备； 

3. 压力监测装置应能检测防护区内外的环境压力。 

4. 注氮喷头的布置应满足释放氮气在防护区内均匀分布的要求，氮气输送

管路终端不应设喷头。 

5.5.2 仓库氮气泄漏量应根据货物出库频率、仓库气密性、门窗大小及开启频率

等条件确定，并根据实体模拟测试结果进行测定。 

5.5.3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宜设置远程控制装置，安装在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远

程控制装置至少应有手动和自动、系统自检、装置与阀门启闭等控制功能，有装

置与阀门运行状态、系统运行数据、防护区气体浓度、故障报警、气体超限报警

等显示功能。 

5.6  灭火器 

5.6.1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且不得影响仓储作业和人员

安全疏散。 

5.6.2  仓库内宜设置干粉型或泡沫型灭火器，消防控制室和变电所等场所宜设置

磷酸铵盐干粉或二氧化碳等气体灭火器。 

5.6.3  仓库设置的灭火器的规格，宜按表 5.6.3 选用。 

表 5.6.3 灭火器规格表 

灭火器类型 干粉型（磷酸铵盐） 泡沫型（化学泡沫）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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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 推车式 手提式 推车式 手提式 推车式 

灭火器 

充装量 

容量（L）   9 65   

重量 

（kg） 

8 50   3 20 

 

5.6.4 仓库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乙类仓库内，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超过 9 m，推车式灭火

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超过 18 m。 

2. 每一个配置点的手提式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2 具。 

3. 在仓库装卸作业区内宜配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6.5 灭火器的配置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

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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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风设施 

6.0.1  仓库应设置机械通风换气设施。 

6.0.2  下列通风系统应单独设置： 

1. 不同防火分区的通风系统； 

2. 排除的不同有害物质混合后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通风系统； 

3.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性气体、蒸气、粉尘、纤维的通风系统。 

6.0.3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性气体、蒸气或粉尘的排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静电导除等静电防护措施； 

2. 排风设备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3. 排风管道应具有不易积聚静电的性能，所排除的空气应直接通向室外安

全地点。 

6.0.4  同时放散有害物质、余热和余湿时，全面通风量应按分别消除有害物质、

余热和余湿所需风量的最大值确定。当数种溶剂蒸气或数种刺激性气体同时放散

于空气中时，应按各种气体分别稀释至规定的接触限值所需要的空气量的总和计

算全面通风换气量。 

6.0.5  放散入室内的有害物质数量不能确定时，全面通风量可根据类似房间的实

测资料或经验数据按换气次数确定。 

6.0.6  对可能突然放散大量有毒气体、有爆炸危险气体或粉尘的场所，应根据工

艺设计要求设置事故通风系统。 

6.0.7  事故通风量宜根据工艺设计条件通过计算确定，且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12

次/h。房间计算体积应符合下列规定：当房间高度小于或等于 6m 时，应按房间

实际体积计算；当房间高度大于 6m 时，应按 6m 的空间体积计算。 

6.0.8  采用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防护区，正常作业时，不应进行通风换气，防护

区用的通风机和通风管道中的防火阀应处于关闭状态；维护工况下，人员需要进

入防护区时，应关闭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启动通风换气系统，保障人员的身体健

康安全。 

6.0.9  采用二氧化碳气体灭火系统的防护区，灭火后应进行通风换气，无窗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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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窗扇的防护区，应设置机械排风装置。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的防护区，防护

区用的通风机和通风管道中的防火阀，在喷放二氧化碳前应自动关闭。 

6.0.10  仓库内储存的物品有特殊温度、湿度要求时，其供暖、空调设计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的有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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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气 

7.1  危险区域划分 

7.1.1  仓库内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

规范》GB 50058 执行。防爆电气设备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性环境》

GB 3836 的要求。 

7.2  供电 

7.2.1 仓库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应根据项目性质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

规范》GB 55037 和《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7.2.2 仓库内配电电缆线路应采用铜芯阻燃型电缆，与消防系统相关的配电与控

制电缆、应急电源回路电缆等应采用耐火型电线电缆。 

7.3  应急照明 

7.3.1 仓库应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的有关规定设置消防应急照明

及消防疏散指示标志。 

7.4  火灾自动报警 

7.4.1 仓库内应设置不少于 2 种不同类型的火灾探测器。 

7.4.2 仓库内优先选用可以探测早期火灾的火灾探测器。 

7.4.3 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都应设置火灾声光报警器。火灾声光报警器的布置应

考虑立体货架的影响。 

7.4.4 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都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应考虑

立体货架的影响。 

7.4.5 仓库内应设置监控摄像机，监控信号在消防控制室显示。 

7.4.6 宜充分利用智能仓储设施，以及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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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升火灾探测和安全监控水平。 

7.5  防雷、防静电和接地 

7.5.1 仓库防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规定。 

7.5.2 仓库装卸储运过程中，设备、操作工具及人体等有可能产生和积聚静电而

造成静电危害时，应采取静电接地措施，且出入口处需设置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 

7.5.3 仓库防直击雷、防感应雷、防静电及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应共用一个接地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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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方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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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15603 危险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50015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5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1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50193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453 石油化工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475 石油化工全厂性仓库及堆场设计规范 

C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 50914 化学工业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8qOgUCIEqwQNiEhmVdUVz8GWKgaMu5SGU9P0FCmRfiaoMotBuPo5C_P-nCC4Yd8ElHiOkffWnjx-5paWiJnl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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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19572 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T 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 15 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GB/T 18768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3724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 37241 惰化防爆指南 

GB/T 28415 耐火结构用钢板和钢带 

CECS189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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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随着高科技产品和化工技术的发展，危险货物作为原材

料的广泛利用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危险货物的安全仓储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根

据中物联物流分会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最近几年，虽然危险货物仓库储存能力有

所增加，每年大约增长 6-7%，但仍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在仓库建设方面，一方面，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有必要向空中发展，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建设危险货物智能化立体仓库提到日程；另一方

面，“小、散、乱、弱”的低水平危险货物仓库已经不能适应工业 4.0 和智能制

造的发展需求。建设一批安全环保、管理规范、高端化、智能化的危险货物立体

仓库是石化物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建设速度加快，从北到南，已建了为数

不少危险货物立体仓库。但我国目前针对危险货物立体仓库建设尚没有明确、统

一的消防设计标准，致使危险货物立体仓库建设工程设计存在较大差异性，建设

工程审查验收无法可依，建设工程质量难以有效控制等。 

因此，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形势下，总结已建危险货物立体仓库建

设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建设成果，制订《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消防设计

标准》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标准可用以指导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工程建设设计工作，体现危险货物智

能立体仓库工程建设的合理性、可靠性及科学性，推动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降

低事故率、保障安全性，适应工业 4.0 和智能制造的发展需求，实现与国际标准

接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必将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规范编制前期，完成了《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

试验》，并通过了专家的审查。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对国内港珠澳大湾区、

长三角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总结

了现有甲类仓库的建设和运行等实践经验，另外，对下面两个已经投产运行的甲

类仓库还进行了深入研究： 

案例 1、广州某制药有限公司原料立体仓库（生产制造） 

广州某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是瑞士某集团全资在广州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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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为制药与生物技术及营养市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公司占地面积约

142,890 平方米，主要生产活性医药成分（简称 APIs）、左旋肉碱系列产品、烟

酰胺（即维生素 B3）、化学中间体及其它相关产品，并提供定制开发等相关服

务。 

仓储火灾危险性：甲类  

防爆等级： ExdIIBT4 

存储单元：1320/920*1320*1255/1505mm； 

兼容 800*1200mm、1000*1200mm、1140*1140mm 和 1200*1200mm 等 4 种

尺寸的木托盘 

单托承载：1000kg 

堆垛机台数：3 台 

巷道数：3 个 

货架高度 22.3 米 

存储货位：3024 个（1200*1200 托盘位） 

国内第一个危险品立体仓库，12 年初投入运行，一直运行状况良好。 

作业工艺： 

装卸区收货检验，货物码垛，录入数据后托盘上输送线入库，通过自动快速

提升门送到露天雨棚。通过 RGV 小车送到立体库房前端输送线上，通过温度缓

冲区的双层自动快速门后，自动分配堆垛机入库。 

自动分配堆垛机出库作业，通过温度缓冲区的双层自动快速门将货物送到露

天雨棚，通过 RGV 小车送到装卸区建筑，通过自动快速提升门送到装卸区内。

由叉车完成出库作业。 

 

案例 2、某集团羰基镍有限公司成品立体仓库（生产制造） 

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特大型采、选、冶、化、深加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

镍、铜、钴、铂族贵金属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化学品、

有色金属新材料等。拥有世界第三大硫化镍铜矿床，是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镍

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在全球同行业中具有较强影响力。 

2022 年镍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钴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铜产量居国内第四位，

铂族金属产量居亚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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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库项目介绍 

仓储火灾危险性：甲类 （粉尘） 

防爆等级： ExdIIBT4 

存储物品：Φ440*570 铁桶装镍粉，Φ330*360 铁桶装镍粉 

存储货位：1100*1100*900mm，1000kg。 

堆垛机台数：5 台 

巷道数：5 个 

货架高度 20.8 米 

存储货位：3200 托盘位 

2020 年 9 月投入运行，一直运行状况良好。 

作业工艺： 

装卸区收货检验，货物码垛，录入数据后托盘上输送线入库，通过自动快速

提升门送到库内。通过 RGV 小车自动送到立体库堆垛机的入库作业输送线上，

堆垛机自动入库作业。 

自动分配堆垛机出库作业，通过 RGV 小车送到出库口输送线上，通过自动

快速提升门送到装卸区内。由叉车完成出库作业。 

 

本标准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如：美国化学工程师学

会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编写的“化学品安全仓储指南（Guidelines for Safe 

Warehousing of Chemicals）、美国 NFPA 30 《易燃及可燃液体规范》）还有国

外同类企业的经验：如德国福斯润滑科技集团(Fuchs Lubritech) 的自动化危险品

仓库主要储存各类危险材料（其中有些极为易燃），该仓库容积为 4.6 万立方米，

采用了火灾探测系统、注氮控氧防火系统、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相结合的方案。日

本的危险品自动仓库采用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作为灭火系统。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

要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

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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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体现了在仓库消防设计过程中“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理念，做到设计本质安全。要求设计、建设、生产管理人员密切结合，防止和

减少仓库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应范围，标准的内容主要针对仓储危险货物的特点

制订的。由于现行规范对于存储物品含甲类、乙类火灾危险性货物没有详细规定，

所以本规程作为相关规范的补充。根据物质的火灾危险特性，定性或定量地规定

了储存建筑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原则。所以从目前能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出发，本

标准适应的甲类 1 项、乙类 1 项、3 项、4 项和 6 项火灾危险性货物，有详细规

定外，暂不涉及其余甲类货物。 

另外，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先后调研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多个仓储危险货物

的企业，了解了仓储危险货物的通用性、安全性和仓储企业作业的能力匹配性，

通过《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试验》（川消所 2022 年

完成）确定了使用二氧化碳（或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时，所需二氧化碳（或高

倍数泡沫）灭火浓度要求，见下表。若需增加仓储危险货物，则需进行相关试验

后再行按本规范执行。 

不同工况下，不同试剂燃烧，立体仓库二氧化碳灭火试验如下： 

试

验

工

况 

火 源 类

型 
可燃物类型 

预燃

时间 

仓

储

量 

管 网

布置 

设 计

灭 火

浓度 

二氧化

碳质量 

喷 放

时间 
试验目的 

1 
大 开 口

钢桶 
正庚烷 45s 

空

仓 

3 层

管网 
43% 1734kg 30s 

研究 3 层

管网条件

下，系统

灭 火 性
2 

大 开 口

钢桶 

f1、f2:正庚烷，

f3:乙醇 
60s 

空

仓 

3 层

管网 
43% 1734kg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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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开 口

钢桶+立

体 火 灾

模型 

f1、f2：正庚烷，

f3、fp、fL：乙

醇 

60s 
满

仓 

3 层

管网 
34% 1332kg 20s 

能、空间

内二氧化

碳浓度分

布 

4 

大 开 口

钢桶+立

体 火 灾

模型 

f1、f2：正庚烷，

f3:正癸烷，fp、

fL:乙醇 

60s 
满

仓 

3 层

管网 
43% 1734kg 30s 

5 

大 开 口

钢桶+立

体 火 灾

模型 

f1：正庚烷，f2：

乙酸乙酯，f3:

正癸烷,fp:乙醇

+正庚烷， fL:

乙醇 

60s 
满

仓 

5 层

管网 
43% 1734kg 30s 

研究 5 层

管网条件

下，系统

灭 火 性

能、空间

内二氧化

碳浓度分

布 

6 

大 开 口

钢桶+立

体 火 灾

模型 

f1：正庚烷，f2：

乙酸乙酯，f3:

正癸烷,fp:乙醇

+正庚烷， fL:

乙醇 

60s 
满

仓 

3 层

管网 
75% 4398kg 

多 次

喷放，

每 次

20s，

间 隔

5min 

较高灭火

浓度条件

下，空间

内二氧化

碳浓度分

布 

以工况 1 为例，燃料预燃约 45 s 后开始喷放二氧化碳，随着大量二氧化碳

的气化，吸收了大量的热量，使得仓库内温度急剧下降，仓库底部（0.5-4m）局

部下降至约-80℃，仓库上部（13.5-16m）局部下降至约-64℃。空气中的水蒸气

遇冷液化成小水滴，形成白雾现象。点火后火源 f1 和 f2 温度均迅速上升，最高

分别达到 654℃和 730℃，火源在开始喷放二氧化碳后 60 s 内就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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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况下，不同试剂燃烧，高倍数泡沫灭火试验工况表 

试验

工况 
火源类型 可燃物类型 

预燃

时间 

仓储

量 

泡沫发

泡倍数 
备注 

1 

大开口钢桶+

立体火灾模

型 

f1：正庚烷，f2：正

癸烷，f3:正庚烷,fp:

正庚烷，fL:正庚烷 

60s 满仓 300 

f1上方

存在遮

挡 

启动灭火系统 155s 扑灭明火，200s 泡沫淹没至货架顶部 16m 位置；此时，

观察无明火、温度迅速下降到环境温度，证明灭火成功。 

1.0.4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通过调研多个仓储企业、国内科研机构和设

计院对仓库的设计、建设和管理使用标准规范的情况，总结了仓储危险货物的消

防设计经验和教训，对有些技术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吸收了国外仓储危险

货物的消防设计标准的技术和理念，并与国内的标准规范相协调。 

另外，仓储危险货物的消防设计涉及的专业较多，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本

标准已有明确规定的均应按本标准执行，本标准未作规定者应执行国家现行的有

关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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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对于“智能立体仓库”的定义，参考下列规范及文件： 

1. 参考《智能工厂 安全控制要求》GB∕T38129-2019 第 3.11 条对于智能

工厂的定义：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

和服务，提高生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预，以及合理计划排程。同时集

智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舒适的人

性化工厂。 

2. 参考 2022 年 10 月由交通运输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的《交通

运输智慧物流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对于“智慧物流”的定义：交通运输智慧物流

标准是聚焦物流运输与配送环节，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

术为手段，链接设施、设备、货物、人员、信息等要素，实现全面感知、精准识

别、实时跟踪、智能决策的技术、服务和管理要求。 

3. 2022 年 8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5G 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提

出，5G 全连接工厂是充分利用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集成，打造

新型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新建或改造产线级、车间级、工厂级等生产现场，形

成生产单元广泛连接信息(IT)运营(OT)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充分利用、创新应用

高效赋能的先进工厂。该指南明确了 5G、工业网络、边缘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关

键应用环节，“仓储物流应用”也位列其中。描述如下：支持企业融合 5G 与射

频识别、图像识别、多源融合室内定位、北斗导航等技术，运用智能天车、AGV

小车等设备，助力调度管理、货物码放、危险品运输等环节智能化、少人化，支

持厂区智能物流、智能理货、全域物流监测等应用场景，提升配送效率，保障货

物与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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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 

3.0.3  应急管理部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发布了应急〔2019〕78 号文《应急管

理部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试行）》和《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的通知》。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联合发布了应急{2022}52 号文，

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

行）》。 

根据上述两个发文及《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AQ/T 3033，建设

项目应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 要求开展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评估核算；当定量风险评价法确定的外部安全

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时，建设单位应修改设计方案或采取相应的降低风险措施，

确保个人风险满足《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 36894 要求，

社会风险降低到可接受区域。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可参照

GB/T 37243 和 GB 36894 的相关规定，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数量，选择适合的

方法进行安全评价，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3.0.4  本条综合参考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 的相关规定。 

1. 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属于人员集中场所，为了确保人身安全

和减少与危险货物自动化立体仓库的相互间影响，规定了较大间距。间距要求与

以上所参考的规范一致。居民区（村庄）规模较小时（少于 100 人或 30 户），

其相互间影响有限，序号 1 的间距可折减 25%。 

2. 架空高压电力线路倒杆后，易造成断线、短路，进而形成电火花，当遇

到甲乙类物质时，可能产生火灾爆炸。因此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对高压线路到甲类、乙类危险货物自动化立体仓库的间距，规定除满足 1.5 倍杆

高要求外，还应满足 40m 以上间距要求。 

3.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GB6722，爆破个别飞散物对人员的最小安全允许

距离，浅孔爆破法破大块是 300 米。因此本条规定危险货物自动化立体仓库到爆

破作业场地的最小距离为 300m。同时，邻近爆破作业场地作业时还应满足爆破

相关规程、规定的要求。 

https://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7%88%86%E7%A0%B4%E5%AE%89%E5%85%A8%E8%A7%84%E7%A8%8B&fr=iknow_pc_qb_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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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危险货物智能立体仓库项目泄漏的危险物料和受污染的消防水一旦流到

围墙外，有极大可能发生环境污染、火灾爆炸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根据《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标准》GB/T50483，化工建设项目

应设置应急事故水池，事故水宜采用重力流收集方式。当项目无法建设地下式水

池时，可采取地上式应急事故水罐，此时事故期间的事故废水需要提升及转输，

转输泵及其备用泵的电源应按一级负荷设计，采用独立的双电源供电；当难以满

足一级负荷要求时，应设置柴油机驱动的转输泵作为备用泵，或设置柴油发电机

组供电；柴油机或发电机的油料储备量应能满足机组连续运行 6h 的要求。 

3.0.7  本条综合参考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 的相关规定。 

序号 1 间距，参考 GB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甲类仓库与甲类仓库的

距离为 20m。同时为日照采光、通风考虑，将两栋智能化立体仓库的距离定为

20m。 

1. 对于乙类危险货物，发生火灾后的危害和影响与甲类危险货物相差不大，

因此规定的安全间距与甲类危险货物自动化立体仓库一致。 

2. 使用蓄电池充电的叉车会在充电过程中产生氢气。为叉车充电间的通风

考虑，须留有一定的防火间距，避免相互间影响。 

3. 仓库与围墙设置 15m 防火间距，有利于设置环形消防通道，也有利于避

免外部环境对仓库的影响。 

4.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甲类仓库与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高

层民用建筑、高层办公楼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同时因高层民用建筑、高层

办公楼属人员密集场所，还应根据 3.0.3 条的要求，进行安全评价，确定安全防

护距离。 

3.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

的大型企业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专职消防队是指

由企业投资建立，专门从事防火、灭火工作的专业化消防组织，主要担负本单位

的消防保卫任务。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国统字〔2017〕213 号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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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从业

人员≧200 人且营业收入≧30000 万元的仓储行业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 

具备消防协作条件需满足以下条件： 

1. 与周边企业签订有消防互助协议； 

2. 协作单位能提供适用于扑救仓库储存物品火灾的消防车； 

3. 赶到火场的行车时间不超过 20min(参考《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0160，赶到火场的行车时间，罐区火灾按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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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 

4.1  一般要求 

4.1.2 根据调研结果，现有的甲、乙类立体仓库都是单层的。立体仓库货架密集，

货架间距小，储存货物数量大，存放高度高，采用单层建筑有利于火灾扑救和防

止火灾蔓延扩大，减小火灾损失。 

4.2  耐火等级和安全疏散 

4.2.1 本条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易燃易

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4 制定的。 

4.2.3 本条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制

定的。要求仓库的内部装修材料采用 A 级不燃材料，有利于减轻火灾蔓延扩大

速度。 

4.3  防护区 

4.3.2 为了保证二氧化碳或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灭火效果，防护区的空间不宜

太大，防火分区本身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适宜作为一个防护区，如果防火分

区空间太大，还可以分隔为几个防护区。 

4.3.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93，采用全淹没

系统的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气体、液体、电气火灾和固体表面火灾，在喷放二氧化碳前不能自动关

闭的开口，其面积不应大于防护区总内表面积的 3%，且开口不应设在底面。 

2 对固体深位火灾，除泄压口以外的开口，在喷放二氧化碳前应自动关闭。 

3 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火极限均不应低于 0.5h，吊顶的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0.25 h；围护结构及门窗的允许压强，不宜小于 1200 Pa。 

4 防护区应设置泄压口，并宜设在外墙上，其高度应大于防护区净高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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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当防护区设有防爆泄压孔时，可不单独设置泄压口。 

4.3.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采用高倍数泡沫

全淹没灭火系统的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的围挡应为不燃结构，且应在系统设计灭火时间内具备围挡泡沫的能

力； 

2 在保证人员撤离的前提下，门、窗等位于设计淹没深度以下的开口，应在

泡沫喷放前或泡沫喷放的同时自动关闭；对于不能自动关闭的开口，全淹没系统

应对其泡沫损失进行相应补偿； 

3 利用防护区外部空气发泡的封闭空间，应设置排气口，排气口的位置应避

免燃烧产物或其他有害气体回流到高倍数泡沫产生器进气口； 

4 在泡沫淹没深度以下的墙上设置窗口时，宜在窗口部位设置网孔基本尺寸

不大于 3.15mm 的钢丝网或钢丝纱窗； 

5 排气口在没火系统工作时应自动或手动开启，其排气速度不宜超过 5m/s； 

6 防护区内应设置排水设施。 

4.3.5  根据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

CECS 189，防护区的气密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护区应的维护结构应采用密度较高的建筑材料砌筑，缝隙应采用不燃烧

材料封堵； 

2 在防护期间，防护区窗户不得开启，其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 / T 31433 规定的 4 级水平，即单位缝长空

气渗透量 q1≤2.5［m
3
/（ｍ·ｈ）］和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q2≤7.5［m

3
/（ｍ2·ｈ）］； 

3 门不应频繁开启，当门需经常开启时，应设置门斗等防气体渗透措施； 

4 防护区的门窗开口部位，四周应采用密封条和透明塑料布等加以密封； 

5 防护区的楼板、屋顶和围护结构上不应有常开的孔洞。对必须穿越的管道、

线槽应有阻断空气对流的措施。四周形成的孔洞应采用具有相同耐火极限的材料

封堵严密。 

4.4  仓库的防爆 

4.4.1~4.4.3  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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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爆炸危险的仓库做出防爆和泄爆要求。 

4.5  其他 

4.5.2  货架在火灾初期须具备一定的耐火能力，在自动灭火装置扑灭火灾前货架

主体结构能够维持结构基本稳定，避免货架失稳倒塌引起火灾危害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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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仓储危险货物防火分级要求，按照不同火灾危险类别，明确了仓库采

用消防设施的配置要求。 

四川消防研究所《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试验》编制组

搭建了尺寸为 12.1m×6.5m×20m（长×宽×高）的立体试验仓库模型，仓库内

设 8 层货架，高度为 16m，以正庚烷、乙醇、乙酸乙酯等为试验燃料，针对定压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开展了实体灭火试验，结果表明全淹没

灭火系统对于立体仓库早期火灾具有较好的灭火效果。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

家标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T 50193、《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51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立体仓库的建设规模、火灾危险性等确定有关技

术参数。1~3 项是依据《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试验》

针对不同仓储物品的火灾特性的灭火要求，提出不同灭火方式。 

5.2  消防给水系统 

5.2.2  海水的腐蚀性和水生物的滋生不利于消防设备和管道的维护，因此首选淡

水水源，海水可作为应急水源。 

5.2.6  不同的灭火方式，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其消防用水量仅有室外消火栓

用水量，采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消防用水为室外消火栓用水与泡沫用水两者

总和。 

5.3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5.3.1  明确仓库采用高倍数泡沫灭火方式和执行标准规范的要求。 

5.3.2  四川消防研究所在进行《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

试验》中发现，常规的高倍数泡沫液没有办法扑灭醇类的火灾。杭州新纪元消防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次的抗溶高倍数泡沫液灭火试验，完成了《高倍数泡沫抗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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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灭火试验大纲》和《高倍数泡沫抗溶性灭火试验报告》，并通过了专家验收评

审。 

5.3.3  泡沫液按适用水源的不同，分为适用淡水型泡沫液和适用海水型泡沫液，

适用海水型泡沫液适用于淡水和海水。试验表明，不适用于海水的泡沫液使用海

水产生的泡沫稳定性差，基本不具备灭火能力。为保证灭火剂有效发挥作用，本

条定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5.3.6  第 2 款：合成类抗溶高倍数泡沫液含有较大比例的碳氢表面活性剂及有机

溶剂，不但对金属有腐蚀作用，而且对许多非金属材料也有溶解、溶胀和渗透作

用。因此，泡沫液泵的材料应能耐泡沫液腐蚀。 

第 3 款：关于泡沫液泵空载运转的规定和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泵》GB6245

的规定相一致。因泡沫液的黏度较高，在美国等国家，一般推荐采用容积式泵。 

5.3.7  合成类抗溶高倍数泡沫液中含有无机盐、碳氢与氟碳表面活性剂及有机溶

剂，长期储存对碳钢等金属有腐蚀作用，对许多非金属材料也有溶解、溶胀和渗

透作用。目前，囊式压力比例混合装置有泡沫液储存在囊外的情况，本条所提盛

装泡沫液的储罐意在涵盖此类情况。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等材料可满足储存各类

泡沫液的要求。 

5.4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5.4.1  明确仓库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灭火方式及二氧化碳存储的装置的形

式。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51 中 1.0.4 规定：沸点低于 45℃、碳 5 及

以下组分摩尔百分数占比不低于 30%的低沸点易燃液体储罐不宜选用空气泡沫

灭火系统。因此针对低沸点桶装液体仓库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是最优选择。 

5.4.2  明确定压贮存式二氧化碳灭火设备的组成，并对其设置提出要求。 

定压贮存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同时具备低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和高压二氧

化碳灭火设备的优点，灭火距离长，占地面积小，充装量高，能多频次喷放，适

用于仓库这类大空间防护区。 

第 1 款： 明确了定压贮存式二氧化碳灭火设备的存储温度和压力范围，定

压贮存式设备需通过加热装置保证最低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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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明确了容器的设计压力以及装量系数等参数。 

第 3 款：明确了超压泄放装置的泄放动作压力。 

第 4 款：明确了总控阀、选择阀、充装阀、平衡阀、检修阀的公称工作压力

值以及高报警、低报警压力值。 

5.4.3  川消所通过《危险化学品智能立体仓库自动灭火系统实体灭火试验》证实

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管网和喷嘴的均匀布置对快速灭火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发现

因危化品仓库空间大、灭火剂输送管道长，影响了最不利点喷头的喷射特性。因

此本规范建议对最不利点的喷头进行喷射特性的模拟测试。 

5.5  注氮控氧系统 

5.5.1  明确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组成和设置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需要执行的标准

和规范。 

5.5.2  对仓库氮气泄漏量至少应从以下因素计算： 

1. 货物出库导致防护区内气相空间体积增加，需要补充同体积的氮气，氮

气泄漏量应考虑货物的体积以及货物出库的频率。 

2. 因危险防护区气密性导致的氮气泄漏，可按防护区内限压压力为

30mmH2O，半压降时间不少于 30min 确定。 

3. 门窗开启导致的氮气泄漏，应根据门窗的开启类型、内外压差、氮气浓

度等确定计算。 

以某仓库为例，该仓库共 4 个分区，2 条传输廊道，仓库面积 10000m
2，高

度约 45m，体积约 450000m
3。 

仓库正常运行时，会因以下 3 种情况需要氮气补充： 

（1）仓库内货物大量出库，由于货物的体积变化造成保护区压力下降而需

要大量注入氮气。由于仓库每小时的实物托盘出库量为 360 次，货物的大小为

2.3m
3，故每个小时仓库货物空出的体积为 828 Nm

3。 

（2）开门氮气损失计算 

假设条件： 

外界大气压强：101350 Pa，仓库（廊道）内压强：101550 Pa； 

外界大气温度 20℃，廊道温度-2.5℃，仓库内温度-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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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氮气含量 79%，氧气含量 21%，仓库（廊道）内氮气含量 85%，氧

气含量 15%； 折算成相对分子质量：大气中氮气为：0.76699，大气中氧气为：

0.23301，仓库内氮气为：0.832168，氧气为：0.168532； 

一次开关门时间 15 s。 

无货物时，托盘进出隔离间（体积 24.5m3） 

 温度 压强 氮气含量 

大气 20 101350 79% 

隔离间 -2.5 101550 85% 

在该情况下进行流体扩散模拟分析，模拟扩散状态如下： 

 

分析结果如下下： 

未开门前，隔离间纯氮气相对分子质量为 0.832168。 

未开门前，隔离间纯氮气体积为 20.825m
3。 

开门后，所得氮气相对分子质量为：0.8047591。 

开门后，隔离间纯氮气体积为 19.355m
3，氮气损失体积≥0.615181628 m

3。 

如果采用纯度为 95%的氮气进行补充，则氮气用量为 0.647559608m
3
/次 

有货物出隔离间 

经流体扩散模拟分析，可知货物出隔离间情况，开门后，所得氮气相对分子

质量为：0.810569，隔离间纯氮气体积为 19.355m
3，氮气损失体积≥0.57693 m

3，

如果采用纯度为 95%的氮气进行补充，则氮气用量为 0.60729m
3
/次。 

由于两种情况的氮气损失均按无货物进出考虑，整个仓库每小时共计开门

792 次，则需要补充 95%氮气 512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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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仓库泄漏氮气计算 

目前国际上对气密要求尚无统一标准, 常见的标准有:” 

标准 A：库内限压压力为 300Pa ( 30mmH2O ), 半压降时间不少于 30min; 

标准 B：库内限压压力为 200Pa ( 20mmH2O ), 半压降时间不少于 20min; 

根据伯努力方程：P*V/T=常数 

按标准 A 的气密要求，1 个 110000m
3 仓库的每小时气体泄漏量为

349.5312589 m
3，4 个冷藏间共计泄漏损失 1398Nm

3。 

按标准 B 的气密要求，1 个 110000m
3 仓库的每小时气体泄漏量为

349.5312589 m
3，4 个冷藏间共计泄漏损失 1398Nm

3。 

 



 ·39· 

6  通风设施 

6.0.8  采用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防护区，正常作业时，为保证防护区的密闭性，

不应进行通风换气；维护工况下，应关闭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启动通风换气系统，

且监测室内氧气浓度满足要求时，人员方可进入，保障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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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气 

7.4 火灾自动报警 

7.4.1 跟常规的平面仓库相比，立体仓库内货物密集，火灾危险性大。并且一般

都设置有自动灭火系统，从火灾探测的可靠性方面来考虑，应设置不少于 2 种不

同类型的火灾探测器。 

7.4.2 在有条件的区域，优先选用极早期烟雾报警器等可以探测早期火灾的探测

器。 

7.4.3 立体仓库内货架密集，布置火灾声光报警器时，应避免其对火灾声光报警

的遮挡作用。 

7.4.4 立体仓库内货架密集，布置消防应急广播时，应避免其对消防应急广播的

遮挡作用。 

7.4.5 闭路电视监控可以作为火灾探测器的辅助手段。 

7.4.6 智能立体仓库通常采用了 5G、IoT 工业物联网、GIS 可视化信息系统、智

能供应链等先进的技术平台，应充分发掘其作用，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智慧化

工园区建设指南》GB/T 39218 的相关要求可作为参考。 

可采用下列措施： 

1. 利用自动堆垛机、四向穿梭车、无人叉车等智能仓储设备，实现无人巡

检功能。 

2. 自动堆垛机、四向穿梭车、无人叉车等智能仓储设备配置可燃及有毒气

体探测功能。 

3. 自动堆垛机、四向穿梭车、无人叉车等智能仓储设备配置闭路电视监控

功能。 

4. 自动堆垛机、四向穿梭车、无人叉车等智能仓储设备配置灭火设施。 

5. 自动堆垛机、四向穿梭车、无人叉车等智能仓储设备配置火灾探测器。 

6.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仓库的火灾探测

感知能力。 

7.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物流工艺，对现场可能发生的火灾危险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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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报警。 

8. 充分利用智能仓储控制系统的信息，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安防系统实

现消防安全数据共享。 

9. 利用 AI 摄像机，对现场的危险生产行为进行早期预测报警。 


